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一第 9 章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訓練、就業和住宿服務 

撮要 

1． 社會福利署（社署）提供／資助為殘疾人士而設的訓練、 

就業和住宿服務，讓殘疾人士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平等權利。在 

2002-03 年度，社署在這方面的開支為 17.05 億元，當中 1.08 億

元屬社署直接開支，其餘 15.97 億元則屬給予非政府機構的資助

金。 

提供訓練、就業和住宿服務的情況 

2． 提供服務的成本 審計署注意到，在 2002 -03 年度，社

署所提供的訓練、就業和住宿服務，平均單位成本比非政府機構

超出 7% 至 57%。審計署估計，如果這些由社署提供的服務全部

外判予非政府機構，每年可節省 1,260 萬元。社署已採取行動， 

最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把轄下十個服務單位之中的六個轉交非

政府機構營辦。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考慮把社署餘下的

服務單位外判予非政府機構營辦。 

3． 輪候服務時間 審計署注意到，在為殘疾人士編配不同

的服務方面，平均輪候時間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截至二零零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人住長期護理院的平均輪候時問為 102 個月， 

而人住中途宿舍則只需輪候 6 個月。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

應在有新資源時，考慮把更多資源撥給須長時間輪候的服務，例

如長期護理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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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及員工安全 

4． 員工培訓 審計署的調查顯示，在 2002-03 年度，任職

不同服務單位的員工每人接受工作相關培訓的平均時數有所不

同。在該年度，某一服務單位的員工每人接受工作相關培訓的平

均時數為 52 小時，但另一服務單位的員工每人平均只接受了 3 

小時的同類培訓。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為服務單位的員

工安排更多工作相關培訓。 

5． 員工安全 審計署的調查顯示，在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

零零三年九月期問，在不同的服務單位，每名員工每年因公受傷

而獲給予的病假日數有所不同。雖然有 16 個受訪服務單位並無

員工因公受傷而放取病假，但有兩個服務單位平均每年給予每名

員工的因公受傷病假則分別為 8.3 天及 24.3 天。審計署建議社會

福利署署長應確保服務單位為其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醫療服務及家長和義工的支援 

6．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的醫療服務 審計署的調查顯示，受

訪服務單位員工花大量時問陪同服務使用者就診。審計署注意

到，有一個受訪服務單位已安排兩名私家醫生定期到單位，為服

務使用者提供一般醫療服務。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考慮

推行私家醫生醫療計劃，加強在服務單位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的醫

療服務。 

7． 服務使用者家長的支援 審計署的調查顯示，相對於未

有家長組織的服務單位，在已設立家長組織的服務單位中，服務

使用者家長為服務單位擔任較多義務工作。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

署署長應鼓勵服務單位設立家長組織。 

8． 義工的支援 審計署的調查顯示，各受訪服務單位的義

工提供服務的多寡相差甚遠。審計署的調查也顯示，大多數服務

單位都是自行招募義工。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在學校和

社區建立更多義工網絡，協助招募義工為服務單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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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工場及輔助就業服務單位提供的服務 

9． 市場顧問辦事處 在 2002 -03 年度，社署用於轄下市場 

顧問辦事處的開支為 460 萬元。該辦事處成功為庇護工場取得總

值 570 萬元的工作訂單，佔庇護工場所獲得總值 4,900 萬元工作

訂單的 12%。此外，該辦事處亦為輔助就業服務單位的服務使用

者覓得 76 個職位，佔這些服務使用者所獲得的 565 個職位的 

13%。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檢討市場顧問辦事處的成本

效益，並根據檢討結果，考慮是否仍有理由保留該辦事處。 

10． 政府部門提供的工作機會 審計署的調查顯示，在 

2002-03 年度，政府部門向庇護工場和輔助就業服務單位的服務

使用者提供的工作機會，僅佔這些人士的工作機會總數的 6%。 

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要求政府部門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予在庇護工場或輔助就業服務單位工作的殘疾人士。 

監察服務 

11． 服務營辦者的自我評估 每個通過轄下各個服務單位提

供服務的服務營辦者，每年需向社署提交一份申報表，以確認已

進行自我評估，並符合社署所制定的規定及標準。在這項安排

下，服務營辦者沒有機會報告他們達到社署規定及標準的不同程

度。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規定服務營辦者在向社署提交

的自我評估報告中列明達到每項基本服務規定和服務質素標準

的不同程度。 

12． 社署的實地評估 社署職員在 2003-04 年度進行的一次

實地評估中，發現一個庇護工場先前曾向該署提交不正確的服務

表現資料。審計署注意到，社署除要求這個庇護工場提交改善工

作計劃外，並沒有核實該工場先前提交的其他服務表現資料。審

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在發現某些服務單位曾向社署提交不

正確的服務表現資料時，應核實該等服務單位先前提供的服務表

現資料，並向其採取嚴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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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界人士的參與 自二零零三年年中開始，社署推行一

項試驗計劃，邀請區議員及區內賢達每半年探訪一些安老院舍。 

這些外界人士探訪院舍時會收集住客、住客親屬和員工的意見， 

並就院舍所提供的設施和服務提出建議。審計署建議社會福利署

署長應考慮邀請區議員和區內賢達定期探訪為殘疾人士提供服

務的服務單位。 

當局的回應 

14. 當局已接納審計署的建議。 

二零零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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